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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独立董事意见 

 

2016 年 10 月 17 日，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

次会议，根据《公司章程》及《独立董事工作制度》，现就《关于调整 2016 年度

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》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 

公司与北京晓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、网新新云联技术有限公司和杭州成尚科

技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系日常经营所需，由于双方的业务合作情况良好，相关业

务的拓展超出预期，因此公司与上述关联方 2016 年度的日常关联交易将超出年

初预计。公司根据关联交易实际情况调整 201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是为了更

好地规范公司关联交易，满足公司实际购销业务需求。 

上述关联交易调整部分并未改变关联交易的条款本身，全部属于日常关联交

易，均按照市场价格定价，遵循公允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，相关审议和决策程序

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，关联董事回避表决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

股东，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因此，我们同意公司调整 2016 年度日常关

联交易预计。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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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意见》签字页） 

 

独立董事：张国煊   费忠新    詹国华    申元庆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二〇一六年十月十七日 


